







高司发〔2023〕1号

关于印发《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的通知

各相关股室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高阳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相关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单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现印发《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件：高阳县司法局随机抽查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（2023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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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[bookmark: RANGE!A2:K6]高阳县司法局随机抽查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（2023版）
	单位名称
	序号
	检查项目
	检查子项
	事项类别
	检查主体
	检查依据
	检查方式
	检查内容
	是否适用跨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
	备注

	县司法局
	14
	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监督检查
	对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执业活动的监督
	一般检查事项
	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
	《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十条第四款、第十一条；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；《河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。
	实地检查、书面检查
	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情况；遵守司法鉴定程序、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的情况；所属司法鉴定人执业的情况；司法鉴定机构仪器配置情况；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情况；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	否
	

	
	
	
	对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
	
	
	
	
	
	
	

	
	15
	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监督检查
	　
	一般检查事项
	县法律援助机构
	《法律援助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六条。
	书面检查
	根据司法部《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同行评估标准》及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》对法律援助案卷质量进行评估。
	否
	



